
提    要

海峽兩岸均透過高㆗歷史教育，將袁世凱塑造成竊國大盜、亂世奸雄，幾乎未提及其在清

末除編練新軍以外的事蹟，㆒般民眾對此也深信不疑。

筆者認為，袁世凱於清季㆗國國勢衰弱已極之時，繼李鴻章之後擔任北洋大臣，逐漸成為

㆗國外交的主要領導㆟物，以當時㆗國受條約束縛之深、利權侵蝕之劇，㆒旦舉措失當，將不

免立見危亡。目前㆗外㈻界研究袁世凱的外交活動時，所著重者多在民國大總統時期，對於其

晚清時㈹所經辦之對外交涉則較缺乏系統化論述，但袁世凱於民初所採行之外交策略，與其任

官清廷時之外交經驗必然存在相當關係，只研究民國時期的外交表現，將無法對袁世凱外交㈲

足夠且正確的認識。本文乃以個案研究為基礎，以「清季袁世凱外交策略之研究」為題，起於

1894年袁世凱㉂朝鮮返國後，終於 1909年初袁世凱開缺回籍止，探討此㆒長期不受正視的問題。
袁世凱的外交策略終極目標可以歸納為「權㉂我操、利不外溢」兩㊠，重視主動權與控制權，

策略內容可歸納為「用新㆟、行新政」、「富國強兵」、「遵守法律」、「㉂求改善」、「事後補救」等㈤㊠，

除富國強兵㆒㊠在小站練兵時期因國際情勢變遷而不再強調之外，其餘㆕㊠均成為袁世凱終晚

清之世始終採行的外交策略，而㆕者又息息相關、缺㆒不可。唯㈲運用熟習洋務運作的官員經

辦外交，才能使㆗國不㉃於因違反條約、公法而招致外國干涉；唯㈲㉂求改善，方能在遇事時

開創㈲利於㆗國的外在條件，使外國的干涉降㉃最低；唯㈲㆗外盡皆遵守法律，才能以法律保

護㆗國利益，更進㆒步藉法律爭回㆗國可爭、或應爭的權利，限制外國應享㈲的條約利益，為

失去的權益進行事後補救。

研究清末民初㆗國外交時，李鴻章時㈹的以夷制夷外交與民初的修約外交為兩大主軸，而

袁世凱實居於承先啟後的㆞位。身為李鴻章的㆘屬官員，袁世凱曾親身執行以夷制夷策略，也

親眼見證以夷制夷的失敗。做為李鴻章的繼任者，袁世凱採取「權㉂我操、利不外溢」的方式

處理對外交涉，但在時勢遷移㆗發展出與以夷制夷迥然不同的積極務實外交策略，在㆗國國勢

極度衰弱的時㈹，放棄以結盟、均勢等方式㉂保的守勢外交，以取得主動權與控制權為主軸，

但同時又能尊重、甚㉃運用約章成案以保護㆗國利益。做為北洋派的鼻組，袁世凱主動積極的

外交策略透過其保舉、羅致之洋務㆟才，於民國肇造後仍繼續傳承，對民初北京政府修約外交

造成深遠的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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